 竞争性磋商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浙江亿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云和县崇头镇砻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委托，对云和县2025年度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支持共富乡村试点项目—野生箬叶公益化项目（崇头镇砻铺股份经济合作社）进行采购，欢迎各潜在投标人参与。
1. 采购编号: 浙亿云采2025-010号
[bookmark: _GoBack]2.采购项目：云和县2025年度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支持共富乡村试点项目—野生箬叶公益化项目（崇头镇砻铺股份经济合作社）
3.采购方式: 竞争性磋商
4.采购内容:
	序号
	标项内容（名称）
	数量
	单位
	简要规格描述
	▲预算金额（总价最高限价）
	备注

	1
	云和县2025年度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支持共富乡村试点项目—野生箬叶公益化项目（崇头镇砻铺股份经济合作社）
	1
	项
	详见第二章采购需求
	838928元
	具体详见采购需求


5.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35393631][bookmark: _Toc35393800][bookmark: _Toc28359014][bookmark: _Toc28359091]5.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此项由代理机构现场查询）；
5.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5.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和分包。
6.公告期限：本项目公告期限为3个工作日（以公告发布次日开始计算）。
7.网上获取招标文件时须向采购代理机构提供以下报名资料:
（1）供应商介绍信及联系方式；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以上资料须加盖单位公章，以邮箱或邮寄至采购代理机构（地址：云和县白龙山街道新建南路544号。以邮箱2081948186@qq.com收到的时间为准；邮寄递交的，以实际收到邮件的时间为准）。为确保报名资料已准确无误递交，请各供应商在递交报名资料后及时与招标文件指定的项目负责人取得联系。未提交报名资料的供应商对招标文件提出质疑的，不予受理。
8.招标文件获取及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获取的方式：报名时向采购代理机构获取
9.潜在供应商应自行关注网站招标公告、更正公告、答疑文件等内容，采购人不再一一通知，供应商因自身贻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10履约保证金：合同中约定。
10.1缴纳履约保证时间及缴纳方式：合同中约定。
▲11投标文件递交：
投标文件采用现场递交方式，超过投标截止时间未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
12.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2月12日09:30：00（北京时间）。
13.提交投标文件地点：云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4.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15.开标地点：云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bookmark: OLE_LINK1]16. 本公告在以下媒体同时公布：浙江政府采购网http://zfcg.czt.zj.gov.cn/ 和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lssggzy.lishui.gov.cn/
17．联系方式
（1）采购人名称：云和县崇头镇砻铺股份经济合作社 
项目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3967040435
地址：云和县崇头镇砻铺村
（2）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浙江亿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13567633356（630356）
地址：云和县白龙山街道新建南路544号
（3） 备案单位：云和县崇头镇人民政府
项目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578-5521008
地址：云和县崇头镇崇滨路1号  

 


